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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收取相關手續費與作業處理費，並簡化計費查詢方式。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遠通公司全台直營據點僅 27 處，據點過少非 E─Tag 用戶就近至便利商店進行儲值、繳

費等服務時，須自行負擔手續費。非 E─Tag 用戶之催繳工作，由高公局自行辦理，衍生之通知

補繳與掛號通知補繳通行費的作業處理費，也由民眾自行吸收，顯非合理。 

二、交通部建議民眾利用「遠通電收 ETC」APP 查詢帳戶餘額與須繳費用，然智慧手機並未

全面普及大眾，且交通部發送之計費查詢表使用不易，打專責電話 1968 也需要至少 5 分鐘才查

詢到費率，迄今民眾尚未有簡便且易取得收費資訊的查詢方式。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四案，請提案人陳委員碧涵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李委員貴敏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貴敏：（17 時 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及本院委員陳鎮湘、陳碧涵等 13 人，鑑於完善

的法院判決查詢系統，除可供案件相關人等查詢法院判決結果外，也可以讓各界了解我國司法實

務見解，有助於法學知識之普及，而友善的查詢系統更有助於各界藉以開發加值應用程式。惟查

目前司法院提供之判決查詢系統，因系統建置不佳導致判決書斷行無跡可循，妨礙外界應用檢索

技術查詢關鍵字詞，且該系統無法顯示判決書所運用、製作之圖表，也導致民眾無法了解法院判

決之基礎，亦不符司法判決完整公開之原則。為提昇法院判決公開品質，讓各界都能知悉法院實

務見解，並普及法律知識，促進我國司法發展。爰建請司法院應即刻檢討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

之瑕疵，並研擬修正、改進之道。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五案： 

本院委員李貴敏、陳鎮湘、陳碧涵等 13 人，鑑於完善的法院判決查詢系統，除可供案件相關人等

查詢法院判決結果外，對學界研究我國司法實務現況、資訊專業人士利用法院資料庫開發加值應

用程式均有相當之助益。惟查目前司法院提供之判決查詢系統，因系統設定不佳導致判決書斷行

無跡可循，妨礙研究者應用檢索技術查詢關鍵字詞，且該系統無法顯示判決書所運用、製作之圖

表，妨礙外界了解法院判決論理之基礎，亦不符司法判決完整公開之原則。而上開系統設計之瑕

疵已妨礙專業人士利用判決資料庫開發加值應用程式之可能。為提昇法院判決公開品質，以利各

界開發利用，爰建請司法院應即刻檢討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之瑕疵，並研擬修正、改進之道。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法院判決公開，可使民眾及案件相關人士了解法院判決之理由，有助強化社會對司法之

信賴；亦可供研究人員了解我國法院運作實況及實務見解，有利帶動我國司法之發展。 

二、再者，建制完善的法院判決資料庫，累積我國各界之司法糾紛案件及態樣，可供資訊專

業人士開發各類加值應用程式，以促進民間對司法實務之了解，甚至協助司法實務解決現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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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惟目前司法院所公開之「判決書查詢系統」，因系統設計不佳，導致判決書斷行無規則

可循，不利外界利用檢索技術查詢判決，亦無法顯示法院判決使用之圖表，導致外界無法藉以了

解法院判決論理之基礎，而與司法判決完整公開之原則有違。而紊亂的斷行規則及圖表顯示等問

題，更妨礙資訊專業人士開發加值應用程式之可能。 

四、為提昇法院判決公開品質，以利各界開發利用，爰建請司法院應即刻檢討司法院判決書

查詢系統，並研擬修正、改進之道。 

提案人：李貴敏  陳鎮湘  陳碧涵 

連署人：邱文彥  陳歐珀  簡東明  張慶忠  陳淑慧  

詹凱臣  潘維剛  王育敏  蔣乃辛  張嘉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司法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六案，請提案人邱委員文彥說明提案旨趣。 

邱委員文彥：（17 時 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及陳委員鎮湘、陳委員碧涵等 23 人，鑒於陽明

山國家公園及新北市淡水區交界「小坪頂」地區興建大規模建築群，業已嚴重影響天際線及景觀

美質，有無不法亦啟人疑竇，爰建議行政院應立即責成相關部會：(一)徹查山坡地有無濫墾濫建

及不法核發建照情事；(二)深入了解有無位於地質風險地區以保障民眾安全；(三)調查有無中資

介入情況及分析檢討類似問題是否造成台灣房地產長遠之影響；(四)三個月內重擬「景觀法」送

交立法院，以併相關法案審議，並保障景觀權和環境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六案： 

本院委員邱文彥、陳鎮湘、陳碧涵等 23 人，鑒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及新北市淡水區交界「小坪頂」

地區興建大規模建築群，業已嚴重破壞天際線及景觀美質，有無不法亦啟人疑竇，爰建議行政院

應立即責成相關部會：(一)徹查山坡地有無濫墾濫建及不法核發建照情事；(二)深入了解有無位

於地質風險地區以保障民眾安全；(三)調查有無中資介入情況及分析檢討類似問題是否造成台灣

房地產長遠之影響；(四)三個月內重擬「景觀法」送交立法院，以併相關法案審議，並保障景觀

權和環境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邱文彥  陳鎮湘  陳碧涵 

連署人：潘維剛  丁守中  陳淑慧  王惠美  吳宜臻  

陳雪生  陳節如  許忠信  管碧玲  尤美女  

江惠貞  盧嘉辰  何欣純  林德福  李俊俋  

潘孟安  李應元  蕭美琴  王育敏  李桐豪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葉委員津鈴說明提案旨趣。 

葉委員津鈴：（17 時 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3 人，鑒於勞委會自 92 年起開辦勞保紓困

貸款，其中部分勞工因經濟困難，無力按期償還本金，加上逾期利息偏高，造成勞工即使有心要

還，也只能消極等待日後給付扣減，影響勞工老年生活。經查 92 年至 97 年逾期貸款之利率最高


